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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了规范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和国内

用户订用外国通讯社新闻信息，促进新闻信息健康、有序传

播，根据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

办法。 第二条 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文字、图片、图表

等新闻信息，适用本办法。 本办法所称外国通讯社包括具有

通讯社性质的外国新闻信息发布机构。 第三条 新华通讯社对

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实行统一管理。 第四条 

根据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

定》，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，应当经新华通

讯社批准，并由新华通讯社指定的机构（以下简称指定机构

）代理。外国通讯社不得在中国境内直接发展新闻信息用户

。 除指定机构外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、代理外国通讯

社的新闻信息。 第五条 外国通讯社申请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

信息，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： （一）在所在国家（地区）有相

应的合法资质； （二）在新闻信息发布业务领域有良好信誉

； （三）有确定的业务范围； （四）有与其开展业务相适应

的技术传播手段； （五）中国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

件。 第六条 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，应当向新

华通讯社提交书面申请，并提供下列材料： （一）所在国家

（地区）主管当局出具的相应的合法资质证明； （二）所在

国家（地区）有关机构出具的良好信誉记录证明； （三）所



发布新闻信息的细目、说明和样品； （四）传播手段说明； 

（五）新华通讯社规定的其他材料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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